
第一节 户政机构

清乾隆时期，人口登记、统计和户

籍编审由保甲负责。光绪中期，四川省

于成都设保甲总局，各厅、州、县设立

保甲局主管户口。1903 年，四川创办

警察，保甲总局及各厅、州、县保甲局

撤销，户政由警察机关接管。未设警察

机关的城镇和农村基层，仍由保甲办

理。1908 年，四川警务公所行政科内

设置户籍股，职掌全省户政及省城户

口编查。

1912 年，四川巡警总厅在行政科

内设置户籍课，职掌全省户政和省城

户口管理。1916 年后，四川全省警务

处行政科担负全省户政业务。1934

年，国民政府修正《户籍法》及《施行细

则》，规定省、市、县政府为户籍监督官

署，户籍事务由各级民政部门管理。四

川省民政厅于第三科内设第一股，主

管保甲户口。1940 年，又在第三科内

增设户籍股(第二股)。1942 年10 月，

改设户政科(第四科)，辖3 个股。

1940 年10 月，省政府颁布《四川

省各县设置户籍行政人员办法》及《四

川省各县县政府户籍室组织章程》，各

县县政府设置户籍室，隶属民政科，综

理全县户籍事务。县辖区设指导员，负

责督导各乡镇户籍事务。乡镇公所设

户籍主任(由副乡镇长或民政、警卫股

长兼任)及户籍干事和助理干事办理

全乡镇户籍。1943 年8月，省政府改各

县市户籍室为户政股，仍隶属于民政

科，设专职主任。1946 年2月，省政府

训令各县市，按保设置义务户籍干事。

1947年6月，省政府修定颁发《四川省

各县市局政府健全户政机构办法》，规

定40 万人口以上，事务繁巨的县设户

政室，市政府设户政科，乡镇公所增设

专职户籍副主任，保甲设义务户籍干

事。

1933 年，省会公安局在行政科设



户籍股。1941 年省会警察局设户籍

室，后改设户政科。1947 年2月，按省

政府训令，省会警察局将户政移交市

政府，设户政科办理。警察局户政科改

为户籍股，只办理有关治安的特种户

口调查事宜。1949 年7月，四川省政府

又训令省会警察局设立户政科，接办

成都市户政。

重庆市的户政业务，1935 年以

前，由警察局行政科兼管。1936 年，在

行政科内设立户籍股，各分局设户籍

员及户籍警。1942 年，将户籍股扩充

为户政科。1947 年5 月，按行政院训

令，户政业务移交民政局户政科，各区

设专职户籍副主任，保设户籍干事，办

理户籍事务。警察局户政科撤销，改由

行政科内设置户口股，分局设户籍巡

官，派出所设户籍警长、警士，办理特

种户口调查管理业务。

西康省于1942 年7 月，在民政厅

内设置户籍室。1943 年6月，改设户政

科(第五科)。同年在实施“新县制”之

西昌、雅安、康定等14 县设立户政室。

其他县在县府第一科下设户政股，设

治局设户政佐理员1 人。1944 年1月，

各县户政室一律改为户政股。

四川解放后，川西(包括成都市)、

川东、川北、川南4 个人民行政公署公

安厅1950 年1 至9 月，相继在治安处

下设置户政科。1952 年8月合省后，四

川省公安厅在治安处设置户政科，并

在水上治安处设置户政科，管理水上

户口(1954 年撤销)。西康省人民政府

公安厅1950 年5 月设置户政科，1951

年9 月并入治安处，直到1955 年9 月

底西康省撤销。重庆市公安局1950 年

1月于治安处设置户政科。1956 年8

月，又在治安处设置口卡科，1958 年

并入户籍科。

市辖区、县城和大的集镇，由公安

派出所负责户口管理工作，未设派出

所的户口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

管理。1956 年按照国务院通知，农村

户口管理工作由民政部门移交公安机

关后，由县公安局治安股负责，各乡镇

由文书兼管。

1961 年，自贡市和宜宾、内江、南

充、泸州、万县5 个专辖市公安局设置

了户政股。各专州公安处和大部分县

公安局都在治安科、股内配备1 至3 名

户口专职干部。“文化大革命”中，由各

级“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二组(治

安组)管理户口。

1978～1979 年，成都、重庆两市

增设口卡科。1982 年，成都市公安局

成立户政处，1983 年合并到治安处，

户政1、2 科及口卡科仍保留。1984 年

后，省公安厅和成都、重庆两市增设居

民身份证管理科和制证中心；攀枝花、

内江、德阳3 市及甘孜州公安局设置

户政处；万县、达县、雅安等地区公安

处设置户政科；有180 个县、市、区公

安局(分局)设置户政(籍)科。成都、重

庆、德阳等市的农村乡镇，自筹经费，



招聘专职户口员，以乡镇建立户籍室 管理户口工作。

第二节 户口管理

一、常住户口管理

(一)户口登记

周朝开始，历代政府均将户口登

记作为行政管理的一项制度。将居民

基本情况记录在册，标志着国家法律

的认定，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效力。同

时亦作为户口管理机关掌握人口全貌

和变化情况，汇集人口资料，以及划分

行政区域，征收赋税等的依据。

清末，四川城乡户口以街道门面

及院落为单位，依次编号立户，多户同

住一院的，以其中一户为正户，其余为

附户，逐户分别登记。每户登记的项目

为住址、户主姓名、共计男女人数；按

尊属、亲属、同居、雇工等类别，写明每

人的姓名、年龄、职业、籍贯等项。当时

的《户口管理规则》规定，凡有分合、迁

移、出生、死亡、婚嫁，均须分别于三、

五、十日内呈报本管辖区，进行登记注

册。民国2 年4月，四川省会警察厅制

定《四川省城调查户口施行细则》，规

定各户自编钉门牌，领到“调查证”后，

凡有生死、迁移、婚嫁、继承、往来等

事，限三日内向区警察署呈报登记。

1915 年，四川巡按使公署饬令各地将

以牌和院落的户口单位改变为以户为

立户单位编查户口，登记的项目增加

已未婚嫁、有无子女、出生年月日、宗

教、有无伤残疾病、曾否受过刑事处

罚、品行是否不端或有可疑等项。1943

年，四川省政府制订《四川省各县市户

籍人事登记实施办法》，实行本籍户

口、寄籍户口、暂居户口、迁移户口四

类登记；常住户口为出生、认领、收养、

结婚、离婚、监护、死亡、死亡宣布、继

承九种登记。

解放初期，川东、川西、川南、川北

行署及西康省、重庆市制发的户口管

理法规，均规定：迁出、迁入、出生、死

亡、结婚、离婚、分居、并居、失踪、寻

回、收养、认领、雇工、解雇、暂住、他

往、归来、更换户主、变更更正户口等

20 余项，须向该管公安派出所申报登

记。由于各地情况不一，立户标准和登

记项目也不相同。1958 年1月，《中华

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公布以后，

各地公安机关统一执行：城镇为常住、

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更

正等7 项人口登记；农村为常住人口

登记和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等4 项

变动登记。立户标准均以户为单位。同

主管人住一处的，立为一户，以主管人

为户主。单身居住的自立一户。居住

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



内部和公共宿舍的共立一户，为公共

户口(又称集体户口)。一人只能在经

常居住地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

每户登记的项目，农村为：户主和与户

主的关系、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籍

贯、民族、成份、文化程度、职业、兵役

状况、登记项目变动的原因和时间等

12 项。城镇常住户口的项目增加有本

户住址、出生地址、年龄、宗教信仰、婚

姻状况、服务处所、本市其他住址、居

民身份证号码及签发机关日期、何时

由何地迁来或迁往何地等共22 项。

1981 年7 月市镇户口登记的项目，取

消了年龄、成份、兵役状况3 项。

(二)分类管理

为便于户口管理，根据居民居住

的特点和不同情况，分为几种户口类

型，分别采取不同的登记管理措施。

1908 年，清政府公布的《调查户口章

程》，将水上船户另行分段列号，作“特

别调查”登记。宣统元年，四川总督府

饬令各县将寺庙户口和衙署等单位户

口另行列户登记。1915 年，四川巡按

使公署饬令各县及成都省会、重庆商

埠将户口分列为普通户、船户、寺庙僧

道户、公共处所户4 种类型进行分类

登记管理。1931 年国民政府公布《户

籍法》后，又在普通户中，分本籍、寄籍

户口，同时在成都、重庆等城市增加了

外侨户口一类。重庆市警察局在实施

中，又分为住户、商店工厂、旅栈、乐

户、公共处所、寺庙、外侨户等七种。

解放初期，成都、重庆等城市将常

住户口分为住家户、工商户、公共户、

公寓户、寺庙户、船舶户6类。1951 年

7月，根据中央公安部颁发的《城市户

口管理暂行条例》，增加了外侨户。

1958 年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户

口登记条例》，全省统一为城镇户口、

集体户口、农村户口、船泊户口4 类。

“人民公社”化以后，各地木船运输都

已合作化，船民大都转为陆上户口，船

舶户基本消失。1980 年以来，随着改

革开放，增加了集镇自理口粮户口和

暂住户口两类。1984 年，根据中共中

央和国务院通知，允许务工、经商、办

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各地公安部门给予办理入户手续，发

给《自理口粮户口簿》，按集镇常住户

口管理，统计为非农业人口，享受履行

与街道居民同等的权利义务。1990 年

底统计，全省有2700 个集镇办理了自

理口粮户180708 户，448128 人。

(三)门牌、户证、户口簿卡

从清雍正年间起，户口实行两册

一牌：调查登记户口以循环两册逐户

按项目填写各户情况，送县署审核盖

印后，循簿留县署存查，环簿交甲长保

存；各户发给“印牌”悬挂门前。宣统元

年，四川办理户口调查时，改为“调查

证”，先发给各户“查口票”，限期填好

后交回登记机关，再换发给“调查证”，

证上将丁口分别注明，以作查核之用。

1915 年，全省推行“门牌”制，统一印



发式样，对普通户、船户、寺庙僧道户、

公共处所户分别设置门牌。牌上填写

住址门户号、户主、住持、主管人的姓

名、年龄、职业、籍贯，以及亲属、同居、

徒众、办事人员、雇工等男女人数，悬

挂门前。1934 年，依照《户籍法》及其

《施行细则》，各地以乡镇为户籍管辖

区域，按保逐户建立户籍人事登记簿，

一户一页，依次装订成册。1937 年，四

川省会警察局开始在户籍调查登记基

础上填写户口卡片。卡片分户卡和口

卡，户卡以街号顺序编号装柜，口卡以

成年人一人一卡，填写户口登记的项

目内容，依姓氏按四角号码，以数字大

小顺序排列装柜备查。1946 年，四川

省政府训令整理全省户籍，将门牌改

为“户证”，亦称“户牌”，填写的内容及

作用与门牌相同。

解放初期，各地分别使用过“户

证”、“户口备查簿”、“居民户口登记

簿”等。1950 年8月，按照中央公安部

规定，在户口管理上实行一簿(户口

簿)一卡(人口卡片)制，各城市通过户

口普查登记，由派出所建立户口登记

簿。1953 年4月起，城市居民由派出所

按户发给统一印制的“户口簿”用作户

口变动记载，并为证明居民身份的法

律证件。1956 年6月，公安部召开全国

户口工作会议，决定在各省会和大中

城市普遍建立人口卡片，要求人人有

卡，人动卡动，查找方便。1981 年7月，

按照公安部通知，全省对户口簿册进

行改革，将过去一户一册的户口登记

簿改为16 开活页，一户一页。城镇以

街道居民委员会为单位装订成册，农

村按生产队或大队(现为村)装订成

册，由派出所或公社(乡人民政府)保

管。居民户口簿为方便群众使用，将过

去的32 开改为64 开本。集体户口簿以

32 开活页装订成册，由单位保管。

1984 年后，结合颁发“居民身份证”，

县以上公安机关普遍建立了人口卡

片，部份市县已使用电脑储存管理。

各城市公安机关在建立人口卡片

的基础上，开展了人口查询服务。为方

便群众查询，成都、重庆市公安局先后

设立有查询服务处，收到了较好的效

果。成都市在1952 年的“三反”、“五

反”运动中，从卡片上协助有关部门查

找出贪污盗窃分子和嫌疑分子1708

名的下落。1953～1954 年，该市接待

查卡达5 万余人次。渡口市1979 年接

待查询4200 余次，查中率达97．6 % ，

其 中为有关部门查找居民地址195

次，为群众寻亲访友、查找遗失儿童

400 多次。重庆市1981 年接待查卡

11195 人次，查中8599 人次，其中为平

反纠正冤假错案查找的813 人次，为

寻亲访友查找的3834 人次，为投递疑

难电报信件、归还失物、迷失老人儿童

查找的347 人次，为银行、医疗等部门

查找的527 人次。

二、户口异动管理



1904 年七月，四川省城警察总局

以“恐有漏户藏奸”，通知各街局正、甲

长、牌首，按街牌号数到该管警察分局

将辖区户口报名注册；对迁移、死亡、

添丁等事，十日一报，听候复查；对迁

去搬来之户，一律凭“迁徙票”，不准无

票私迁。1913 年，省会警察厅以“省会

烟户稠密，五方杂处，良莠不齐，为保

安要政，亟应从清查户口入手”，制定

了《四川省城调查户口施行细则》，规

定各户自编钉门牌，领到“调查证”后，

凡迁移者应具呈报书，迁前三日交回

“调查证”，换取“迁移证”，迁后三日内

到新管区交验迁移证，换领调查证。

1931 年，按国民政府《户籍法》，迁移

外县市者，由户主写具申请书，辖区户

籍主任发给“转籍证明书”；在本县市

内区乡迁移，由户主申请，户籍主任制

作户籍誊本，在新迁地入户。1934 年

11 月，四川省会公安局将户口“迁移

证”制成三联单，存根由警署保存，一

联由搬迁人交给房主，凭证退押搬迁，

另一联交新迁地警署呈验注册。1938

年，各地完成户口清查和保甲编整，赓

即办理出生、死亡、迁入、迁出四种异

动登记。1948 年8月，四川省政府民政

厅“为严防奸宄之潜滋暗藏”，控制户

口变动，掌握户口往来情况，在全省推

行“户口变动递查牌”。按甲设置，由各

户逐日轮流，持牌挨户查询。凡有变动

者，将其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

何来何往何事，填写于牌上，查记完后

交还甲保长核查。在巡询中发现可疑

人户，即会报保长，转报乡镇长侦办。

知情不报者治罪。

解放初期，公安机关规定的户口

变动申报项目较多，1955 年6月国务

院发出《关于建立户口登记制度的指

示》后，全省逐步统一为出生、死亡、迁

出、迁入四项。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

划实施后，全省职工队伍迅速扩大，农

村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给城市交通、

住房、生活供应、劳动就业等带来了压

力。195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

记条例》公布后，各地公安机关对农村

迁往城市的，实行一定的限制。坚持必

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录用证明、学校

的录取通知或城市户口管理机关的准

予迁入证件，向常住地户口管理机关

申报办理迁移手续。1960～1962 年困

难时期，全省上百万的农村人口外流，

城市又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200

余万回到农村，有的地区放任自流或

不区别情况乱加限制，致使户口管理

和迁移控制上一度混乱。1964 年8月，

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

移的规定(草案)》，既要严格控制城镇

人口增长，又须保障人民群众的正当

合理迁移，但不久就开始“文化大革

命”，此规定未得到贯彻实施。1977 年

11 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

户口迁移的规定》后，严格控制从农村

迁往市镇、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

口。对从集镇迁往城市、从小城市迁往



大城市、从一般农村迁往市镇郊区或

国营农场与经济作物区的亦予以适当

控制。对从市镇迁往农村、从市迁往

镇、大城市迁往小城市以及同等城市

之间、集镇之间、农村之间的正当迁

移，均准予落户。有关组织调动、招工、

招生等方面的迁移，凡符合国家规定

的，凭有关部门的证明给予办理迁移

入户手续。其他居民迁往控制地区的，

一律经迁入地市县公安机关审批，同

意迁入的，发给《准予迁入证明》，凭证

迁移入户。为适应改革开放形势，关心

知识分子及职工的切身利益，1980 年

后，在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上，解

决了一批夫妻两地分居的城市入户问

题，1986～1990 年，即有科技干部家

属31728 人，职工家属177266 人，煤矿

井下工人家属42598 人，落实干部职

工政策的42249 人。40 年来，各级公安

机关认真贯彻执行中央规定的户口异

动管理政策，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正当

合法迁移和城市人口有计划的增长。

三、暂住人口管理

清代即对人口的流动实行掌握控

制，对外来佣工责成雇主查保，租住营

生的责成房主查保。客店设住客登记

簿，按日具报。在客店停留多日者，要

查明来路，究其踪迹。国民党统治时

期，为清查共产党，对外来人口的清查

尤为严厉。1941 年内政部制订《暂居

户口登记办法》，各地开展了对暂住户

口的登记管理。1944 年9月，四川省会

警察局训令各分局、分驻所加强查记

临时来住人口，调查可疑户口，逐日报

局备查；对非常住人口及临时住宿者，

由户主报告该管分驻所，设簿登记，派

警核查；对行踪可疑之流动人口，严加

调查监视。1946 年10月，四川省政府

颁发《四川省各县市局办理户籍登记

补充办法》，将流动人口作为户籍四种

登记之一，制印了《流动人口登记簿》，

由县政府发至乡镇公所，按保登记。

1948 年1月，四川省政府训令：为防止

“奸党”潜伏城市，严密清查户口，对外

来之人，必须取具连环保。1949 年7

月，四川省会警察局会同成都警备司

令部规定，对香港入境的乘客，经机场

检查站查明，由航空公司办理《入境户

籍保证书》，申明“如发现被保人有危

害国家民族或参加共产党及其他违法

组织之轨外行为，具保人愿受政府极

严重之处分”。如被保人需在成都长期

居留时，应在一个月以内向省会警察

局登记，并领取“身份证”。

1950 年，各地人民公安机关为防

止敌特分子破坏活动，掌握户口状况，

规定来客住宿，户主应于当日持户口

簿向该管公安派出所申报，呈验身份

证件，办理临时户口登记。如住宿超过

一月者，应办理寄宿户口。居民他往，

于行前到公安派出所报告登记，归来

注销。1953 年7月，随着社会秩序的安

定，取消了居民他往的申报登记制度。



1958 年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户

口登记条例》的规定，实行了公民在常

住地以外的城市暂住3 日以上的，作

暂住人口登记管理，时间不得超过3

个月。1980 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流动

人口急剧增多，大多为进城务工、经商

等各种活动，暂住时间长，流动频繁。

一些违法犯罪分子则乘机混迹其间，

给户口管理和社会治安带来了新的问

题。1985 年根据公安部《关于城镇暂

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四川省公安

厅下发了《关于加强暂住人口管理工

作的意见》。各地改进了城镇暂住人口

的管理制度，对暂住时间超过3 个月

年满16 周岁的，须申领“暂住证”。对

外来开店、办厂、从事建筑安装、联营

运输、办服务行业等暂住时间较长的

人，由派出所登记为寄住户口，发给

“寄住证”。暂住人口需要租赁房屋的，

须凭原单位或常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证

明，由房主带领到公安派出所申报登

记。1990 年，各地按照公安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暂住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

普遍开展暂住人口的清理整顿工作，

本着“谁主管谁负责”、“谁用工谁负

责”的原则，各街道、乡镇、单位落实暂

住人口的管理人员，加强了日常管理

工作。全省公安机关通过对暂住人口

的管理，仅1989～1990 年，即从中发

现违法犯罪人员62424 人，破获各类

刑事案件11417 起。

四、清查整顿户口

1935 年6月，蒋介石电令四川省

主席刘湘，按照《剿匪区内各县编查户

口条例》清查户口，编组保甲，全力进

行剿共。四川省政府即以“增进自卫能

力，完成剿匪清乡工作起见”，制订了

《四川省各县编查保甲户口规程》，要

各地限期编组保甲，彻底清查户口，实

行“连坐法”，强令各户签名遵守“保甲

规约”，出具“联保连坐切结”，责令各

户保证“互相劝勉监视，绝无通匪或纵

匪情事，如有违犯者，他户应即密报惩

办，倘瞻徇隐匿，各户愿负连坐之责”。

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

将四川划为“清剿区”。委员长成都行

辕颁发《陕鄂湘川康滇黔后方七省总

清查实施办法》，训令川省各县市政府

督率乡镇保甲长挨户清查户口，整顿

保甲，办理联保连坐，以肃清“匪”源。

要求各市县的户口达到“对于量的多

寡，务求详尽，对于质的良莠，力求明

了”。四川省政府于同年10月发出《四

川省清剿区各县继续办理总清查实施

办法》，限令各地于12 月底前办竣具

报省府。据民政厅报告，依限完成呈报

结果的有温江等67 县，其他正继续完

成中。并称“各县办理颇认真，居民之

良莠自分，嫌疑户之监视亦颇切实”。

四川省会警察局对清查出的“嫌疑”

443 人均予监视，并造册呈报省政府。

1946 年，国民政府再次修正《户籍

法》，训令各地整顿户籍，清查户口，同



时对成年人口颁发“国民身份证”。四

川省政府以“巩固全省治安，防止匪

患”为由，在全省开展清查整顿户口，

进一步推进“连坐法”。不少县城将户

口收归警察局管理，并加强分驻所户

籍警力。同时，还将保安警察队、县警

察中队、乡村警察队集中使用，荷枪实

弹，对旅店、住户进行突击户口清查。

1950 年，人民政府接管城市后，

即颁布户口管理法规，建立新的户口

管理制度。各地公安机关依靠人民群

众，组织专门力量，本着“人必登记，登

记必实”的精神，对城市、集镇管辖的

户口普遍开展了清理登记，编钉门牌，

建立居民委员会，划分户籍段组，建立

登记制度。1951 年7月，中央公安部颁

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后，各市

镇结合民改、镇反运动，按照“条例”规

定，进一步整顿户口，统一更换户籍簿

册，健全了户口申报、登记、统计等管

理制度，使全省户口管理开始走向正

规化。1957 年后，随着全省经济建设

的发展，特别是“大跃进”中几个“大

办”，一些厂矿企业用工量剧增，私招

乱雇突出，造成大批农村人口流入城

市，城市人口过份膨胀。同时，“人民公

社化”削弱了户政机构，打乱了户口管

理制度，造成户口管理上的混乱现象。

各地公安机关从1961 年下半年开始，

在进行人口核查的同时，开展了户口

的全面清理整顿，恢复健全了各项户

口管理制度，加强了户口管理机构，并

实行了“户口跟人走，粮食随户口”的

措施。1962 年以后，全省的户口管理

又逐步恢复正常。1966 年开展“文化

大革命”运动后，搞乱了户口管理制

度，造成了户口管理工作上的严重混

乱。人户分离的情况相当突出，出生不

报、死亡不消等户口重漏差错很多，各

地都有一定数量的农村流入城市的无

户人员。甚至在户口迁移上还出现了

徇私舞弊，给违法犯罪活动留下了空

隙，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的一个因素。公

安机关恢复后，从1975 年起，结合整

顿社会治安，全省先后几次进行了户

口的全面整顿，省公安局还部署各地

重点查处在户口迁移上的违法乱纪问

题。通过整顿，清理动员了一大批农村

人口返回原籍，恢复了各种户口规章

制度，加强了户口管理。1981 年，为消

除人户不符和各项登记差错，全省各

地组织了79 万多人参加，逐户核对户

口，更换户口簿册，比较准确的查清了

全省人口底数，消除了人户分离的

1359977 人，纠正了各项户口登记差

错11824678 项，纠正重登户口38222

人，漏登的2509122 人，参军、死亡、迁

出、出国等未注销户口的1623851 人，

为1982 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打下

了较好基础，推动了经常的户口管理

工作。1984 年以后，城市人口猛增，人

户分离，空挂1 户口较为普遍；农村地

区户口，不少乡村处于无人管理；暂住

人口的登记管理工作薄弱。1990 年在



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前，全省又进行

了一次户口整顿，注销了 重登户 口

48953 人，纠正漏登户口166670 人，应

销未销户口806832 人，更正登记差错

3730777 项，解决了1150433 个历年出

生未入户的婴儿户口和88682 人持证

未入户的户口。同时大部份县市以上

公安机关进一步健全户口管理机构，

基层派出所增加了警力，乡村落实了

户口管理人员。

五、户口责任区制

1936 年，全省城乡实行“警管区

制”，将分驻所管辖区划分为若干个

“警管区”，每个警管区设置1～2 名警

士，具体办理户口调查登记、异动管

理、临时性的清查和统计报告等。1937

年，成都、重庆两市实行“户籍段责任

区制”。该年3月，省会警察局在华兴

街分驻所进行示范，搞“新式户口实验

区”，将该所辖区划分为40 个户籍段，

每段由一警士负责，并抽调各分局、所

的户籍长警，集中于该所培训后进行

户口调查登记，编组户籍，建立口卡，

至6月结束。同年12月，在各分局、分

驻所全面推行“户籍段”，并制定了《户

籍段实施办法》，规定户口分段管理，

每名警士管100 户，对其所管住户和

人口异动情形及其他事项，要求随时

调查，熟悉掌握。各分局户籍警长随时

督率抽查，使警察机关对户口的管理

更为严密。1947 年10月，按内政部训

令，将警管区改为“警察勤务区”(简称

警勤区)，其作用和任务与警管区大体

相同。

1950 年，成都，重庆两市在调整

区划，整顿户口，逐街逐巷编钉门牌，

建立居民组织的基础上，按照市区150

～200 户，郊区200 至250 户原则划分

“户籍段”，配置户籍民警，实行分段管

理。其他城镇派出所按居民委员会进

行户口管理。1961 年以前按公安部规

定，一个户籍民警一般管500 户左右，

以后大中城市改为每个户籍民警一般

管700 户左右。1990 年底统计，全省城

市和城郊区直接管理户籍的派出所

412 个，户籍段2758 个，配置户籍民警

2255 名，管辖居民户口3973093 户，

11704708 人。

第三节 户口调查统计

一、人口普查

1908 年，清政府颁发《调查户口

章程》，谕令全国各地普查户口，要求

在第三年十月前完成，将各项统计数

字报民政部。1909 年，四川总督府饬

令各县遵章办理。调查工作由巡警道



主持，各地由巡警厅、县知事监督承

办，依靠巡警、保甲开展调查。总督部

堂发布调查户口的“白话告示”，晓谕

百姓要按照规定如实具报。先在省会

城区试点，然后在全省开展。华阳等县

用3 周左右时间开办调查员讲习所进

行训练，明确任务和作法。采取分区划

段，设立调查处，每段固定调查长、调

查员各1 人，办理调查登记。调查登记

项目有户数、男女人口、年龄、籍贯、职

业、壮丁、学童、以及迁移、生死、婚嫁

等。对省城的学堂、庙宇、教堂、衙署、

报社、府第和店铺、商号、工厂、医院等

各行业与从业人员以及社会上的三教

九流等均列入了调查登记范围。同时

对江河船户人口和旅居的外国人进行

了“特别调查”。对延误报省期限的石

柱、城口、茂州等10 个厅州县地方行

政官员还分别给予记大过1～3 次的

处罚。全部调查工作于次年结束。调

查 上 报，四 川 共 有 9186520 户，

50166294 人。其中男口31135897 人，

女口19030397 人(经1992 年《近代四

川人口》编写组将这次全省户口调查

统计数据资料，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复

核订正后，实为9050215 户，43442552

人；男性24658997 人，女性18783555

人)。

1915 年，按北洋政府公布的《县

治户口编查规则》及《警察厅户口调查

规则》，四川巡按使公署饬令各县及成

都省会、重庆商埠各警察厅，遵照办理

调查事宜。由于“护国战争”爆发，这次

全省性的户口编查，多数县未办理。

1935 年，蒋介石电令四川省主席

刘湘清查户口，编组保甲。省政府随即

制发了《四川省各县编查保甲户口规

程》，各县进行了户口调查登记。

1937 年3 月，四川省政府以调查

户口，编组保甲“未尽精确”，颁发了

《四川省各县保甲整顿办法》，训令各

县对保甲户口切实进行清查整顿。同

年9 月，为抗日战争需要，又颁发了

《四川省各县市民力统制实施办法》及

《全国总动员四川省各县市户口调查

整顿及协助征工实施方案》，要各地以

最快捷经济的方法，将全市县人口按

户调查，分别将其姓名、性别、年龄、住

址、有无职业及所任职务、擅长及技能

详细填写。对18 岁以上，45 岁以下(除

商人、学生、僧道、公务员外)，包括壮

年妇女的壮丁人口，分别统计。各市县

办理后汇总呈报了省府。

1938 年1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以川黔两省保甲

办理成效甚微，制定了《整理川黔两省

各县保甲方案》，训令四川分两批限期

完成。四川省政府于3月制发了《四川

省各县整理保甲实施方案》，在整顿保

甲组织的同时，举办全省户口清查登

记。次年3月，省政府公布全省调查结

果为9201435 户，51421521 人，其中男

27542398 人，女23879123 人。

1940 年，四川推行“新县制”，整



编保甲，清查登记户口。省政府制发

《四川省各县整编保甲清查户口实施

办法》，全省组织了10 余万人参加，历

时5 个月。次年10月，四川省政府公布

结果，全省共编4314 个乡镇，62843 个

保， 673372 个 甲， 7829682 户，

46438490 人。

1941 年2 月，国民政府公布《户口

普查条例》。行政院主计处同省府民政

厅商议，在四川选县试点进行户口普

查。制定《四川省选县户口普查办法纲

要》及《四川省选县户口普查方案》，成

立“四川省选县户口普查委员会”，选

定彭县、双流、崇宁3 县为试点县。次

年3月训练各级编查人员，4月实施户

口编查，7 月汇总统计，9 月底3 县普

查办理结束。又于1943 年在成都市及

温江、华阳、成都、郫县、新繁、新都等7

市县进行第二批选县户口普查。四川

省政府限于人力财力，一时不能举行

全省户口普查和全面举办户籍及人事

登记，呈请行政院准予缓办，于1944

年分期分批进行。1945 年8月，省政府

公布调查结果，全省142 个县市共有

8024871 户，47489540 人。

1946 年，国民政府再次修改《户

籍法》及《户籍法施行细则》，并颁布

《各省市户口查记实施办法》，训令各

省清查户口，整理户籍，制发“国民身

份证”。要求“人必归户，户无漏口”。四

川省政府将此列为1947 年度的施政

中心工作，修订四川的有关户籍法规，

颁发《四川省各县市局办理户籍登记

补充办法》、《整理户籍登记实施程

序》、《督导考核办法》等，通令各县遵

行。省选定新都县，每一行政区选定2

～4 县。全省共67个县市作示范县，实

施户口普查，整顿户籍。其他县则以原

有“户籍登记簿”为基础，进行户口复

查，整理户籍。1948 年5月，省民政厅

公布全部完成户口登记、统计的127

个县市，查记已完正办统计的7 县，正

调查登记的2县，松潘、懋功等8 县，因

地处边远，财力困难，尚未办理。

1953 年，为准备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及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进行普遍选举工作，并为“一五”计划

提供准确的人口资料，中共中央指示

在完成基层选举的同时，完成人口调

查登记工作(即新中国的第一次全国

人口普查)。1953 年4月，政务院公布

了《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四川省

人民政府即在召开基层选举准备工作

会议时统一作了部署。在省、市、县选

举委员会办公室成立的同时，分别建

立了省、市、县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

由民政、公安、统计等部门参加，具体

领导人口调查登记工作，按统一规定

的标准时间(1953 年6 月30 日24 时)

和登记内容，于5月开始，先在普选试

点的137 个乡镇及1 个市辖区进行了

人口调查登记试点工作，次年按规定

时间，全面展开调查。除少数民族聚居

区，因条件未具备外，其余139 个市县



11244 个基层单位，共抽调登记工作

的技术人员10 万余名，分两批进行，

于1954 年2 月底全部结束。这次人口

普查，贯彻了“服从生产，简便易行”的

方针，基本达到了中央提出的“不重

复，不遗漏，全面准确”的要求。调查结

果，全省共有14814669 户，64803848

人。

196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

进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规定

统一的时间为1964 年6 月30 日24 时。

普 查 结 果，全 省 共 有16274271 户，

68017282 人。

1982 年，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

进行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指示，按

照规定的统一时间(1982 年7 月1 日

零时)和普查项目，全省进行了人口普

查登记。普查结果，全省共有22869153

户，99713246 人。这次人口普查，对农

业人口、非农业人口、城乡分布、地区

分布、性别、年龄、文化、职业构成，均

作了全面的调查统计，为国家实行改

革、开放，制定经济计划，安排生产布

局，实行计划生育，发展教育事业，合

理使用劳力等提供了重要人口资料。

1989 年5 月，为实现国家的社会

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国务院发出

《关于进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

知》，决定1990 年进行第四次全国人

口普查。并颁布《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

办法》，标准时间为1990 年7月1 日零

时，普查登记项目，按户登记的6 项，

按人登记的21 项。四川从1989 年6 月

开始，进行普查的各项准备工作，9 月

分别进行试点，次年按规定时间，全面

展开调查。普查结果，于1990 年11 月

8 日在《四川日报》上公布，全省总人

口 为107218173 人，其 中男55549979

人，女 51668194 人。 家 庭 户 有

28480522 户，104192663 人。

二、日常户口调查

四川解放后，各地公安机关要求

管段户籍民警必须深入群众，对所管

区域户口经常地、随时地进行调查了

解，全面熟悉辖区人口情况，对住户人

口的变化和增减情况，人员的职业和

家庭生活状况，以及户口登记的准确

程度等不断地进行核对更正。通过调

查研究，了解社会动态，发现治安问

题，严密户口和治安管理。1950 年，开

展的镇反运动中，据成都等23 个市县

统计，通过户口调查，发现和处理的各

类反革命分子9400 余名。1951 年，重

庆市通过户口调查，发现特务3570

名、反动党团骨干分子1285 名、土匪

477 名、地主恶霸722 名，其他盗窃、贩

毒、暗娼等43119名。1952 年，肃毒运

动中，该市查处的制、贩、运毒犯3148

名，大多数是通过户口调查管理发现

的。1958 年，全省提倡户籍民警大练

基本功，要求每个户籍民警做到对辖

区户口情况能逐户按人全面熟悉掌

握，随问随答。1978 年，贯彻第三次全



国治安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各管段户

籍民警对辖区内成年人口要做到“四

知”，即：知道基本情况、经济状况、现

实表现和主要社会关系。1983 年，全

省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打

击的数万名各类犯罪分子，其中半数

以上，是由各公安派出所通过日常户

口调查发现掌握提供的材料。1983～

1985 年，各地由户口管理发现提供的

犯罪线索93800 余件，从中查破各类

刑事案件7 万余起。

三、人口统计

秦代以来，各级户口管理机关都

以人口为对象，在户口登记、调查取得

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整理，用精确

的数字，简明的表式，反映人口的分

布、构成和变动情况，为各级政府施政

提供人口资料。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统计的项目和要求各有所不同。清末，

为及时掌握户籍的情况变化，规定各

县户数册每两月编订一次，口数册每

半年编订一次，于年终汇总向民政部

报告。北洋政府时期，由警察官署或县

知事每届年终，编制户口变动表册呈

送上级官署转报内务部。1928 年7月，

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户口调查统计

报告规则》，规定统一的户口统计表

报，由县市政府编制，送省民政厅汇总

后报内政部。1934 年3月，国民政府公

布修正的《户籍法》后，各地以乡镇为

基层户籍管辖区域，由户籍主任依据

户籍、人事登记簿，分别编造本籍及寄

籍户数、人口、性别、年龄、职业、出生、

死亡、结婚、离婚、户籍变更、迁移、侨

居外国人等12 项季报和年报统计表，

由县市汇总呈送省民政厅转报内政

部。

1950 年，公安部要求各地按时、

精确进行户口统计，规定各城市执行

户口异动及调查户口发现问题月报表

和居民人口数、民族、籍贯、年龄、文

化、婚姻、宗教、职业分类等半年统计

报表。1953 年4月，中央公安部统一全

国户口表册，户口统计表报规定为户

口变动、居民文化、居民职业、居民年

龄统计表4 种，由专辖市以上城市填

报。1955 年6月，按照国务院《关于建

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各级的

户口统计改为年报，乡、县、省分别于

2、3、4 月将上年户口变动数统计上

报。1956 年1月，国务院发出《内务部

和各级民政部门掌管的农村户口登

记、统计工作和国籍工作移交公安部

和各级公安部门接管的通知》，全省于

当年8 月将农村户口移交接管完毕。

此后，各级城乡户口均由公安机关统

一管理，负责办理人口统计工作。

1958 年“人民公社化”后，由于区

划、体制变动大，户口管理工作削弱，

加之连年自然灾害，以及“大跃进”的

工作失误，造成农业减产，人民生活困

难，粮食物资供应紧张，农村人口大批

外流。不少地区出现浮肿病，一些县人



口死亡率大幅度上升，使全省人口连

续四年出现负增长。同时，有的地区和

单位为多领粮食、多购副食品而浮报

人口；部份地区为掩盖问题，弄虚作

假，谎报人口。致使人口统计数字失

实，1961 年初统计中，全省短差人口

上百万。根据公安部的通知和中共四

川省委指示，为弄清全省历年人口数，

研究变化规律，加强统计工作，为国家

经济建设提供精确的人口资料，省公

安厅于1961 年9月召开了全省人口统

计工作会议，部署全省开展人口核实

工作。从当年冬开始，以县市公安局为

主，有关部门配合，设立办公室，组织

力量，采取分期分批，以公社为单位，

逐队逐户逐人地全面登记核实，然后

层层统计汇总。全部工作于1962 年4

月结束。这次核查弄清了全省从1954

年以来历年的总人口数，人口出生数

和死亡数，查清了人口统计上的差错

数字。在此基础上，各级公安机关总结

了经验教训，加强了户口统计工作。

经过多年实践和不断改进，全省

已建立起了一套比较系统的人口统计

表报制度，统计方法日趋科学，具有能

够掌握全省人口分布、人口变动和人

口构成的指标体系，每年及时地为国

家提供了各方面较为准确的人口资

料。

第四节 居民身份证

抗日战争中期，日机频繁空袭重

庆，市区人口流动量大，警察难于控

制。重庆市政府以“市区户口复杂，为

便于进一步清查管理计”，于1942 年1

月，呈行政院核准，在全市对男女老幼

颁发“居民身份证”，设立“重庆市居民

身份证登记处”，制定《重庆市居民身

份证登记办法大纲》及《重庆市居民身

份证登记规则》。重新普查人口，各户

填写“户口调查表”和“身份证登记申

请书”，登记内容为姓名、别号、性别、

年龄、出生时间、籍贯、配偶姓名、职

业、服务处所、住址、居住年限、曾否服

兵役等项。每人交3 张近期照片，无照

片者捺两手指纹。调查登记后，填制户

口卡，经审核认可，即填制身份证，加

盖钢印，由警察机关分发到人。颁证工

作历时1 年结束，全市计制发120 万份

“居民身份证”。

1947 年，国民政府以“防止奸党，

确定人民身份”的需要，在修正《户籍

法》中，规定：“已办户籍登记之地方，

得制发国民身份证”。接着颁发《动员

戡乱时期制发国民身份证实施办法》，

规定凡年满18 岁之男女均应登记发

证。四川省政府先后制定了《四川省各



县市局办理国民身份证实施办法》、

《四川省各县市局国民身份证使用办

法》、《四川省各县市局国民身份证总

检查办法》，在全省整理户籍登记完成

之后，随即制发国民身份证。身份证的

内容有本人基本情况、特征、全家人姓

名和称谓、搬迁次数及时间地点、公民

资格、服兵役状况，义务劳动情况、担

任公职等20 余项，并附本人照片和十

指指纹。1948 年5月，省民政厅发布政

闻消息称：成都市政府已将省会所在

地及公教人员身份证制发完竣；已颁

发身份证的有新都等7 县；正在填发

的有自贡、华阳等28 市县；正在筹办

的有温江等86 县。西康省亦从1947 年

1 月起开始办理国民身份证，先选雅

安、天全、荥经、汉源、泸定、康定、西

昌、会理、德昌、芦山等县办理，其余县

待第一期办竣后再行办理。实际到

1949 年底解放时，川、康大部份县均

未颁发。

1983 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实

行“居民身份证”制度。1984 年4月，国

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颁发居民身份

证若干问题的请示》。第六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于1985 年9月第十二次会议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

例》，规定凡年满十六周岁的中国公

民，都须依照规定申请领取居民身份

证。四川省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试行

居民身份证制度的通知》，省公安厅建

立了居民身份证管理科，设立了制证

中心，在11 个市、地设立了制证所，配

备了相应的技术干部和工人，专门制

作身份证。1984 年底开始筹备，培训

干部，1985 年在成都、重庆两市进行

试点，1986 年本着先城市后农村分批

进行，1989 年，在凉山、阿坝、甘孜三

州民族地区开展。截至1990 年底，全

省217 个县(市)区基本完成了发证任

务，已发证7769．4 万人，占应发数的

95．2 % 。居民身份证具有证明公民身

份的法律效力，有效期限分别为10

年、20 年和长期3种。身份证登记的项

目为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地址

5项。身份证采用聚脂薄膜密封制作，

照片和登记项目溶为一体的单页卡

片，具有体积小，便于携带，登记项目

简明，易于查对，防伪造性能强等特

点。在完成发证任务后，各县、市、区公

安机关建立了居民证管理机构。大多

数县、市、区已将居民证底卡编排装

柜，制定了同常住户口变动登记进行

统一管理的制度。重庆、攀枝花、乐山、

遂宁、广元、绵阳、德阳等市开展了计

算机管理人口信息，置有计算机60

套，已有30 个县、区完成编码录入工

作。进展快的重庆、乐山、遂宁等地，已

将人口基本信息计算机储存的资料运

用于业务，为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准

确的人口资料。紧接着各地广泛的开

展了使用、查验居民身份证。重庆市使

用居民身份证办理公民事宜，已从开

始的18 项扩大到40 多项。1990 年，成



都市先后组织了5 次验证活动，查证

人数625 万多人，随身携带身份证的

有562．5 万人，古90 % 。通过查验，从

中破获刑事案件3346 起，查获违法人

员1246 人。

四川省历年户数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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